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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机械买卖合同
甲方（卖方）： 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： GLXS202208001
乙方（买方）： 重庆桥渝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： 2022 年 8 月 8 日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第一条 合同标的
1、乙方向甲方购买下列设备：

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品牌 出厂编号 数量（台） 单价（元）

1 塔式起重机 QTZ 型 125t.m

(XGT6015-8S1)

徐工 5 570000

2 塔式起重机 QTZ 型 125t.m

(XGT6015-8S1)

徐工 5 580000

3 塔式起重机 XGT360-20S1 型 315t.m

(XGT360-20S1)

徐工 1 1580000

4 塔式起重机 XGT7020-10S1 型 250t.m

(XGT7020-10S1)

徐工 1 1040000

5 塔式起重机 QTZ 型 160t.m

(XGT6515D-10S)

徐工 4 790000

6 塔式起重机 QTZ 型 250t.m

（XGT7022-12S)

徐工 1 1060000

7 塔式起重机 XGT7026-12S1 型 260t·m

(XGT7026-12S1)

徐工 1 1080000

8 塔式起重机 QTZ 型 600t.m

(XGT600-32S)

徐工 1 3000000

合同总价 16670000 元 大写：壹仟陆佰陆拾柒万元。
第二条 履约保证金、货款、付款方式
1、乙方于 2022 年 8 月 8 日前支付全部款项，付款后甲方交付设备。
2、乙方付清全部货款后，甲方应开出发票。
第三条 质量标准、检验、质保条款
1、设备质量标准和检验按第 （1） 种方案执行：
⑴全新设备：按照设备出厂标准执行，配置相关配件。
⑵二手设备：以设备现状为准，乙方已对设备进行质量检验，认可设备现状，设备售出后不包退、不包换。
2、设备保修按第 （1） 种方案执行：
⑴全新设备：按照设备生产厂家的保修条款执行，由设备生产厂家提供保修服务。
⑵二手设备：甲方不提供三包服务。
第四条 设备运输和交接
1、设备在 江苏省 徐州市 云龙区交接。
2、设备交付日期： 2022 年 8 月 10 日前。
3、设备运输和运费承担按第 （2） 种方案执行：
⑴甲方承担设备运费，并办理托运手续，运至 区。
⑵乙方在甲方住所地自提设备，自行办理托运手续并承担运费。
4、设备到达交接地点后，乙方应及时接收，并签署《设备验收交接单》。
第五条 设备所有权和风险转移
1、乙方付清全部货款前，设备的所有权归甲方。
2、设备风险从设备交付之日起转移至乙方，由乙方承担设备的所有风险。设备到达交接地点后，乙方在约
定期限内未接收货物的，自交付期限届满之日起，设备风险转移至乙方。
3、自设备交付后，设备由乙方实际控制并使用，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导致的人身、财产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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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均由乙方承担，乙方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，与甲方无关。
第六条 合同解除和违约责任
1、出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规定的可解除合同的情形，按法律规定执行。
2、乙方未付清货款的，甲方有权拒绝交付设备并解除合同。
第七条 其他约定
1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提交甲方住所地法院管辖。
2、本合同壹式 叁 份，甲方执 贰 份，乙方执 壹 份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 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乙方： 重庆桥渝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
（盖章）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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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品三方买卖协议

卖方：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融资方：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

买方：重庆桥渝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

卖方与融资方在2021年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，合同1:合同起始编号：2021 -50470

合同截止编号：2021-50489 ;

合同2:合同起始编号：2021-50490合同截止编号：2021-50491;

合同3:合同起始编号：2021-50492合同截止编号：2021-50496 ;

合同4:合同起始编号：2021-50500合同截止编号：2021-50503 ;

合同5:合同起始编号：2022-04723合同截止编号：2022-04743 ;

合同5:合同起始编号：2022-04744合同截止编号：2022-04749 ;

合同5:合同起始编号：2022-12906合同截止编号：2022-12906 ;

合同5:合同起始编号：2022-14531 合同截止编号：2022-14532 ;

融资方在2022年8月与买方补充签订工程机械买卖合同 ,合同编号：GLXS202208001,

合同金额为16670000元(大写： 壹任陆佰陆拾柒万元)。目前，卖方已按合同约定完成了

供货。现就买方委托融资方代为支付塔式起重机货款的相关事宜，买、卖、融资三方协商一致

同意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
1、 买方在卖方处进行设备采购，然后由融资方进行担保，买方需要缴纳一定款项到融资

后方可进行设备的备案等系列工作，由融资方(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)向买

方(重庆桥渝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)开具相关发票，进行产权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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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在经营期间所产生的问题均由买方自行负责，融资方进行资金融资担保由融资方进行

付款给卖方，再由买方进行分期付款到融资方。

3、买卖双方合作事宜均以设备购买合同为准，是否需要融资方介入，需要买卖双方进行

确认，确认融资方介入后款项将由融资方进行付款到卖方，买方即可提货至相关项目进行经营。

4、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卖方(盖章):

代表签字：

日 期：

卖方(盖章):

代表签字：

日 期：

融资方(盖章):

代表签字

日 期：


